
附件1

2025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
恢复保护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我区2025年度中央财政林业生态补偿专项1374.43万元。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项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以及林草湿荒综合监测这四个项目。
[bookmark: _GoBack]主要内容为：中央下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307.89万元，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444.67万元，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资金175.67万元、林草湿荒综合监测资金14万元。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明显），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86（%）。
2.项目实施情况：国家级公益林21.1474（万亩），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面积46.0719（万亩）；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3474亩；林草湿荒综合监测图斑184个。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我区2025年度中央财政林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1374.43万元，其中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307.89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实际支出307.89万元，支付率100%。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444.64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支出 444.64 万元，支出率100%；已超额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3551.9亩，完成率102%，截至2026年2月11日支出补助资金175.67万元，支出率100%；已完成三元区2025年林草湿荒综合监测任务，于2026年1月22日通过国家级检查验收，资金暂未支出。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成本指标1个：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16（元/亩）。
2.数量指标3个：国家级公益林21.1474（万亩），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面积46.0719（万亩）；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0.35万亩。
3.质量指标3个：天然林蓄积量持续增长、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100%、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100%。
4.时效指标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90（%）、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100（%）。
5.效益指标3个：
（1）其中生态效益指标：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社会效益指标：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3）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有林区(林场)社会稳定、持续发挥生态作用逐步提升。
6.满意度指标1个：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85%。
二、绩效监控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2025年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以及林草湿荒综合监测。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确定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林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评价的具体项目和资金，部署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目的、方法、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及各项目单位需要提供的佐证材料、财务资金等文件。
2.组织实施。本着项目谁负责谁自评的原则，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以资金拨付文件、财务会计资料、项目实施情况文件、档案资料等为依据，收集资料、进行实地核查，对重要的基础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填写基础数据。
3.分析评价。采用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进行绩效自评，从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形成自评报告，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反馈。  
三、绩效监控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按照因素法及中央、省上制定的补助标准，及年度生态补偿面积申报资金任务。同时对2025年中央下达的林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提出分配方案，经层层审批，以元林〔2025〕30号文分解下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以及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至各单位，并分解下达相应的绩效目标任务。细化下达各单位的林业资金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的资金量相匹配，下达的绩效目标与上级下达的一致。绩效目标设置具有完整性、相关性、可测量性、合理性。
（二）项目过程情况
1.抓好资金分配源头关。根据森林资源建档数据，或项目单位申报的面积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各林权单位，本着公开、透明、共享的分配原则，要求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分配方案，并张榜公示。
2.抓好资金拨付审核关。公益林补偿资金由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形成分配方案，报林业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审批，兑现拨付。其中:用于林权所有者分配实行“一卡通”拨付方式，将资金及时拨付到林农提供的其本人银行账户上，减少了资金分配的中间环节;用于集体公益事业转入村集体账户，由村集体再按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资金用途使用资金；直接管护费由林业局直接拨付乡镇后支付。
3.做好事中监控。实行每月跟踪调度，每季度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监控，及时了解项目进度及实施中出现的的问题，及时反馈，分析原因，落实整改内容和时间节点，确保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和资金绩效目标。
（三）项目产出情况
国家级公益林21.1474（万亩），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面积46.0719（万亩）；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3474亩；林草湿荒综合监测图斑184个。
（四）项目效益情况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持续发挥生态作用逐步提升。
（五）项目满意度情况
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85%。
四、综合自评结论
2025年我区按照中央及省上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和年初 下达的绩效目标，较好完成年初省上下达的各项绩效指标。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做法
1.加强森林资源动态监测和管护。落实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管护责任，规范补助资金使用。严格控制占用征收生态公益林，严格执行生态公益林增减平衡原则。
2.实行护林员“四化”管理。全区共聘用护林员145人，推行“网格化、精细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护林管护模式，织牢森林地面巡护网，更好保护绿水青山。
3.推动森林生态安全技术创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天上看、网上查、地上巡”立体综合巡护模式。建立上下联动、分级管理、齐抓共管的常态化森林资源监管机制。实现高水平监测、高效率监督、高质量管理。
4.规范补偿资金使用管理。一是三元区林业局根据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联合区财政局下发《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和天然林停伐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和《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和天然林停伐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的补充通知》。二是严格资金拨付流程，严格检查验收和原始凭证审核。三是加强检查监督。每年组织对森林生态保护成效监测评价，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要求及时整改，进一步规范补助资金的管理使用。
（二）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森林生态补偿标准问题。现行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每年每亩22-23元（其中：中央财政：国有10元，集体或个人16元，不足部分省财政补助），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标准每年每亩23元。林农反映目前补助标准低（到林农手中只有23元的65-70%，每年每亩只有15元左右），还不足以还款付息，与商品林经营收益（根据测算我市商品林经营收益约100元/亩）相比、差距较大。林农利益无法保障，反映强烈。
2.林草湿数据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对接融合后数据至今尚未正式启用，且融合后的数据与原森林资源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给林业部门在数据使用、地类认定、资源管理、补助资金发放等方面造成很多问题，恳请上级部门予以协调解决。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4-1: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
- 6 -

- 1 -

附件2

2025年度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专项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提高造林及森林抚育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林业局组织相关业务人员对2025年度造林及森林抚育专项开展绩效评价。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上级机构和本单位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
2025年造林任务3000亩（其中陈大镇450亩、洋溪镇180亩、三元区国有林场850亩、陈大国有林场520亩、台江国有林场1000亩），森林抚育任务2500亩（岩前镇160亩、陈大镇820亩、莘口镇85亩、洋溪镇350亩、富兴堡街道145亩、三元区国有林场800亩、台江国有林场140亩）。共申请补助资金460.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造林补助资金300万元、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160.6万元。造林完成面积合格率≥90%,造林任务当期任务完成率≥100%；森林抚育质量合格率≥90%,森林抚育当期任务完成率≥100%；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90%。
2025年森林修复任务4700亩（其中三元区国有林场1900亩、陈大国有林场1400亩、台江国有林场1400亩）。共申请补助资金137.2万元。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100%；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90%。
三元区全年林业有害生物成灾面积4227亩，成灾率为2.13 ‰，控制在省、市下达的4‰以内；全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33696亩，防治采用生物药剂及营林措施等进行防治，防治面积 33696 亩，无公害防治达100%；完成林分改造1.73万亩，占省级下达任务1万亩的173.31%。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5年中央财政造林补助资金300万元，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160.6万元，合计460.6万元已全部到位。
2025年森林修复补助资金137.2万元，137.2万元已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及时将上级下达的造林及森林抚育任务下达到各乡镇、国有林场，对通过检查验收且手续完备的，按照《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4〕158号）文件要求，并全部支付。
三元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有序推进，基本能够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各项工作。对照各项指标，三元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实际完成值均超出绩效目标值，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尤其是松材线虫病的除治，通过清理松枯死木、防治性采伐林分改造等综合措施，能预防林业有害生物的大面积发生，控制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蔓延。总体评价“好”。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补助资金。项目实行独立核算，资金按专项管理，加强对合同、验收单、票据等原始凭证的签章及信息核查，确保记账依据完备齐全。加强造林及森林抚育专项资金的管理，规范支付程序，完备支付手续，对通过省市检查验收且手续完备的，按照《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4〕158号）及时拨付补助资金。加强造林及森林抚育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补贴资金分账合算,专款专用,对截留/挤占/挪用/套用补贴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责任。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指标
2025年通过自查验收,完成造林3106亩（其中陈大镇495亩、洋溪镇186亩、三元区国有林场855亩、陈大国有林场539亩、台江国有林场1031亩），森林抚育2719亩（岩前镇189亩、陈大镇963亩、莘口镇101亩、洋溪镇350亩、富兴堡街道172亩、三元区国有林场800亩、台江国有林场144亩）
2025年通过自查验收,完成森林修复4738亩（其中三元区国有林场1921亩、陈大国有林场1407亩、台江国有林场1410亩）。
（2）项目完成质量指标
造林完成面积合格率≥90%,造林任务当期任务完成率≥100%；森林抚育质量合格率≥90%,森林抚育当期任务完成率≥100%。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100%；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90%。
（3）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建设严格按照上级文件及批复的作业设计实施，2025年完成造林及森林抚育面积5825亩，其中造林3106亩，森林抚育2719亩。
2025年完成森林修复面积4738亩。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造林产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通过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得体、自身系统健康的森林景观安全格局，不仅大大提高森林抵御、有害生物为害的能力，而且显著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林业、水利、旅游等所造成的损失。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有效地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同时，随着区域生态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的全面增长。项目实施后，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林业机制改革与创新，林分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后备森林资源大幅增加，林木资产储备效益显著。
（2）社会效益
A.项目建设规划的全面实施，将显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
B.大大增强生态建设后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改善城市和城郊农村人居与生产环境，弘扬绿色文化，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C.项目投入的科技含量高，经营管理手段先进，有助于提高绿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同时刺激当地与之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3）生态效益
充分利用优质种苗造林，进行科学造林，开展造林抚育，部分实行施基肥，有力提高林地产出率和使林地尽快郁闭，这既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绿化荒山荒地，为野生动植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丰富生物多样性，增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美化森林周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山区生态面貌，又能增加单位面积林地出材率，提高林农职工的收入，实现森林得绿、林农得益。
3.项目实施的可影响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增加了林地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流失、改善林地生态条件、抵御自然灾害均产生有益作用，增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抚育产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森林抚育的经济效益主要是表现在通过调整林分结构，淘汰非目的树种，使目的树种扩大生存空间、加速生长，缩短工艺成熟龄；改善森林卫生状况，增强林木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林木品质，提高木材利用等级和木材总产量。开展森林抚育，有助于减少森林病虫害和森林火灾，提高森林的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功能。
（2）社会效益
森林抚育措施的实施将会增加林区群众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收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社会效益的和谐发展。
（3）生态效益
森林资源通过科学经营，才能形成高效优质的森林，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通过森林经营，林地将日趋肥沃，森林蓄积增长快，生态功能更健全，其他非木林产品也会日趋丰富，森林的碳汇、涵养水源、制造氧气、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也会进一步提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造林、森林抚育政策宣传和技术服务到位，营造林、森林抚育业主户满意。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政策宣传有待加强。
（二）建议提高造林补助标准，调动林农积极性。
（三）下达造林及森林抚育资金时可否按照年终实际完成造林面积下达。
（四）因气候异常，三元区死亡松树现象大量出现，数量剧增，除治费用与上级实际补助经费缺口较大。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无。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采取与预算资金安排相结合，与完善 制度规范管理相结合，作为改进管理以及下一年度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能在规定时间内反馈整改结果，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7、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4-2.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


附件3
	2025年度中央财政林业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中央资金（2025年度）
	省级资金（2025年度）
	结余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省级安排下达金额①
	已到位
金额②
	实际支出金额③
	实际支出率④=③/①
	省级安排下达金额①
	已到位
金额②
	实际支出金额③
	实际支出率④=③/①
	安排
金额①
	实际支出金额②
	实际支出率③=②/①
	安排
金额①
	实际支出金额②
	实际支出率③=②/①

	总计
	2022.03
	2022.03
	1748.36
	86.47%
	251.01
	251.01
	251.01
	100%
	1946.91
	1946.91
	100.00%
	
	
	

	1.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恢复保护资金
	1374.43
	1374.43
	1198.76
	87.22%
	0
	0
	0
	
	958.51
	958.51
	100.00%
	
	
	

	国家公园支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
	
	
	
	
	
	
	
	
	
	
	
	
	
	

	湿地保护修复补助
	
	
	
	
	
	
	
	
	
	
	
	
	
	

	国家重点动植物保护支出
	
	
	
	
	
	
	
	
	
	
	
	
	
	

	古树名木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
	307.89
	307.89
	307.89
	100.00%
	
	
	
	
	
	
	
	
	
	

	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
	444.67
	444.67
	444.67
	100.00%
	
	
	
	
	595.91
	595.91
	100.00%
	
	
	

	森林修复
	137.2
	137.2
	137.2
	100.00%
	
	
	
	
	
	
	
	
	
	

	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
	175.67
	175.67
	0
	0.00%
	
	
	
	
	
	
	
	
	
	

	北斗应用服务
	
	
	0
	
	
	
	
	
	
	
	
	
	
	

	国有林场保运转
	309
	309
	309
	100.00%
	
	
	
	
	362.6
	362.6
	100.00%
	
	
	

	2.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647.6
	647.6
	549.6
	84.87%
	251.01
	251.01
	251.01
	100%
	988.4
	988.4
	100.00%
	
	
	

	造林补助
	460.6
	460.6
	376.6
	81.76%
	113.01
	113.01
	113.01
	100%
	864.1
	864.1
	100.00%
	
	
	

	森林质量提升补助（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补助）
	-108
	-108
	-108
	100.00%
	
	
	
	
	
	
	
	
	
	

	油茶发展
	
	
	0
	
	
	
	
	
	
	
	
	
	
	

	森林质量提升补助
	108
	108
	108
	100.00%
	
	
	
	
	
	
	
	
	
	

	森林防火补助
	
	
	0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
	165
	165
	165
	100.00%
	78
	78
	78
	100%
	105
	105
	100.00%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互花米草）
	
	
	0
	
	
	
	
	
	
	
	
	
	
	

	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
	
	
	0
	
	
	
	
	
	
	
	
	
	
	

	林木良种培育补助
	8
	8
	8
	100.00%
	60
	60
	60
	100%
	6.3
	6.3
	100.00%
	
	
	

	林草湿荒综合监测
	14
	14
	0
	0.00%
	
	
	
	
	13
	13
	100.00%
	
	
	











	附件4-1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三元区林业局
	资金使用单位
	三元区林业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374.43
	1198.79
	87.2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374.43
	1198.79
	87.22%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按照文件进行分配
	

	
	下达及时性
	及时
	

	
	拨付合规性
	合规
	

	
	使用规范性
	规范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无问题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无问题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岀
指
标
	数量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项目数量（个）
	≥1
	1
	

	
	
	
	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项目数量（个）
	
	
	

	
	
	
	专项拯救物种种数（个）
	
	
	

	
	
	
	疫源疫病监测站点（个）
	
	
	

	
	
	
	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数量（株）
	
	
	

	
	
	
	国有林管护面积（含国家公园）（万亩）
	≥10.1865
	10.1865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5.0787
	5.0787
	

	
	
	
	      天然商品林
	≥5.1078
	5.1078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不含国家公园）（万亩）
	≥57.0328
	57.0328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16.0687
	16.0687
	

	
	
	
	      天然商品林
	≥40.9641
	40.9641
	

	
	
	
	森林修复(含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万亩）
	≥0.82
	≥0.8238
	

	
	
	
	其中，森林可持续经营（万亩）
	≥0.35
	≥0.35
	

	
	
	质量
指标
	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抢救复壮合格率（%）
	
	
	

	
	
	
	天然林蓄积量增长情况
	持续增长
	持续增长
	

	
	
	
	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
	100
	100
	

	
	
	
	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
	100
	100
	

	
	
	时效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
	100
	100.00 
	

	
	
	成本
指标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元/亩）
	16
	16.00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
	明显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得到有效保护
	得到有效保护
	

	
	
	社会效益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有林区（林场）社会稳定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85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附件4-2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647.6
	549.6
	84.87%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47.6
	549.6
	84.87%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按照文件进行分配
	

	
	下达及时性
	及时
	

	
	拨付合规性
	合规
	

	
	使用规范性
	规范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无问题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无问题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岀
指
标
	数量
指标
	油茶新造面积（万亩）
	
	
	

	
	
	
	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万亩）
	
	
	

	
	
	
	造林面积（万亩）
	≥0.3
	≥0.31
	

	
	
	
	森林质量提升面积（万亩）
	≥0.25
	≥0.27
	

	
	
	
	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万亩）
	≥0.47
	1.73 
	

	
	
	
	互花米草防治面积（万亩）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当年任务面积（万亩）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万株）
	≥40
	≥40
	

	
	
	
	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项）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个）
	≥184
	184
	

	
	
	质量
指标
	油茶新造成活率（%）
	
	
	

	
	
	
	低产低效林改造油茶存活率（%）
	
	
	

	
	
	
	油茶良种使用率（%）
	
	
	

	
	
	
	造林面积合格率(%)
	≥85
	≥85
	

	
	
	
	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
	≥85
	≥85
	

	
	
	
	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
	≥70
	100%
	

	
	
	时效
指标
	油茶新造当期任务完成率（%）
	
	
	

	
	
	
	油茶改造当期任务完成率（%）
	
	
	

	
	
	
	造林当期任务完成率(%)
	≥85
	≥85
	

	
	
	
	森林质量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85
	≥85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
	明显
	明显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
	明显
	

	
	
	
	对地区油茶产业发展可持续性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85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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